


项目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 是否任何单位都可以申报创新项目？
答：否，须先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成为创新项目实施单位并获批后，方能进行项目申报。（注：此前申请过创新项目的单位均为项目实施单位，无须申请）
2. 如何申请成为创新项目实施单位？
答：有申报意向且此前未申报过创新项目的单位，可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单位正式公函申请加入项目实施单位，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确定为项目实施单位，并明确可申请创新项目专项类别。公函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 单位概况（含重点建设学科）；
② 单位国际交流现状及未来规划；
③近五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录取派出情况；
③ 创新项目构想与国际交流合作前期基础；
⑤单位内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3.项目实施单位在创新项目中承担的角色是什么？
答：项目单位应切实承担项目设计、申报、执行、人员选派及管理的主体责任，应按照项目实施和管理办法，统筹考虑“选拔、派出、管理、回国”各环节，对留学人员加强目标和过程管理，切实将项目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创新项目具体工作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如有负责人变更，应做好业务衔接等工作。
4.2024年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有哪些主要变化？
答：一是明确申报项目应按照“创新、自主、精准”的要求，围绕国家急需，突出特色优势，服务学科建设，聚焦人才培养，促进国际合作。
二是明确创新项目不支持申请人个人承担学费的项目。
三是明确执行期为2021-2023年度的项目：截至2023年7月31日前录取人数低于立项总规模30%的，到期后不再接受申请继续执行；截至2023年7月31日前录取人数达到立项总规模30%的，可于到期后申请继续执行，且不占用当年可新申报项目名额。
四是明确项目实施单位对人员推荐及材料审核承担主体责任，应从申请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术诚信、身心健康情况、申请资格、综合素质、学习计划可行性等方面对推荐人选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须按照工作要求填写《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人员材料审核表》，通过受理单位端口在线提交。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人员材料审核表》为创新项目人员审核录取时的重要依据，并作为对项目实施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请项目单位务必认真、严谨、如实填写。
5. 申报创新项目是否要求必须有校内配套经费或其他来源经费支持？
答：否，但创新项目鼓励各单位多方筹集配套经费。
6. 创新项目是否可以申请学费资助？
答：可以。创新项目一般仅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奖学金资助，对部分国家急需专业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可提供学费资助，学费资助额度以各项目立项通知为准。对本科插班生、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学者不提供学费资助。 
7. 所申报项目的外方合作单位数量是否有限制？
答：没有限制，但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与各外方合作单位应有一定前期合作与交流基础，并就创新项目申报协商达成一致，原则上应签有尚在有效期内的合作协议。建议项目实施单位聚焦拟申报项目涉及的重点领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择优选择外方合作单位。
8.外方合作单位（留学单位）可否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或机构？
答：不可以。
9. 进行项目申报时，执行已满三年申请续期执行的项目是否占用本年度可申报项目名额？
答：如符合执行率要求，满三年申请续期执行项目不占用各单位本年度可申报新项目名额。
10. 如当年本单位内部申报的项目较多，是否可以占用下一年度可申报项目名额，进行超额申报？
答：不可以。各单位创新项目主管部门应于2023年9月底前，组织开展创新项目内部宣传和选拔，严格按照2024年创新项目实施办法要求，确定2024年拟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报项目；并于2023年10月1日至20日期间，组织经单位内部选拔推荐的项目完成网上申报工作，不得超额申报。
11. 提交项目申报后，还需要经过哪些流程才能确定是否获批立项，项目申报单位还需要作何准备？
答：收到各单位创新项目申报后，国家留学基金委将组织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一般为答辩评审），确定立项资助项目。各单位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应在提交申请后保持手机、邮件畅通，及时查看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状态，通知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准备答辩材料，并组织参加答辩评审工作。
12. 创新项目评审主要考虑哪些方面？
答：创新项目主要从项目目标、必要性、可行性、创新点、选派专业及学科领域、选派类别及收费情况、外方合作单位情况及前期合作基础、项目管理、人才回收与利用等方面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13. 2024年创新项目何时公布项目申报结果？
答：2023年12月底前。
14. 执行中项目是否可以调整立项内容？
答：原则上不可以。如有特殊情况，须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出申请。
15. 执行中项目年度报告和执行满三年项目执行期总结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执行中项目年度总结报告应于每年项目网上申请期间在线提交，应包括项目年度申报、录取、派出情况、主要成果、典型事例、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
执行满三年项目执行期总结报告应于当年项目网上申报期间在线提交，应对执行期间人员选派情况（申报、录取、派出人数）、回国情况（回国人员信息及去向）、项目目标完成情况（按照项目预期目标逐一比对）、初步留学效益及科研成果、国外合作方对项目的评价、主要问题、未来计划等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
16.执行中项目如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会有什么后果？
答：执行中项目必须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按时提交年度报告，未提交年度报告的，将无法进行后续人员申报。
执行满三年项目未按要求提交执行期项目总结的，将无法申请项目继续执行。



